附件1
北海艺术设计学院
     —     学年第  学期课程缓考申请表
	姓名
	
	学院
	
	班级
	

	学号
	
	本人联
系电话
	
	家长联
系电话
	

	缓考科目
（课程名称）
	

	缓考原因
	（附相关证明）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
年   月   日

	二级学院意见
	辅

辅班级辅导员签名：
年   月   日
	任课教师签名：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年级辅导员签名：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	经
任
课
二级学院教学副院长签名：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1.学生必须在考试前一周办理缓考手续；
2.缓考考试与次学期初的补考同时进行，缓考成绩按实际成绩计算；
[bookmark: _GoBack]3.该表一式三份（可复印），一份留教务处存档，一份留院系存档，一份本人保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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